国家外汇管理局安徽省分局文件
皖汇发〔2012〕12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电子银行

个人结售汇业务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市中心支局，各国有商业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合肥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安徽省分行、东亚银行合肥分行、徽商银行：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汇发〔2011〕10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银行开办个人结售汇业务试行个人分拆结售汇“关注名单”管理的通知》（汇发〔2011〕41号，以下简称《通知》）规定，规范我省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管理，防范和遏制个人以分拆手段规避年度总额管理，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验收合格可以办理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系统接入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于其总行授权开办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后30日内，向所在地外汇局进行备案。其中，各省级分行应汇总全辖后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安徽省分局备案，地市级分行同时向所在地外汇中心支局备案。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备案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备案申请；

（二）总行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系统接入经国家外汇管理局验收合格的文件；

（三）总行授权开办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的文件；

（四）本单位办理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的网点名单（见附件1）；

（五）本单位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的内控制度、业务操作流程、个人分拆结售汇“关注名单”管理制度等。

三、开办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严格按照《通知》规定，将按一定标准筛查核实并确认的分拆结售汇交易个人及外汇局发现办理可疑结售汇交易并经银行核实确认的个人，纳入本行“关注名单”，实现全行及个人结售汇全渠道（含柜台渠道和电子渠道）的综合管理和信息共享。

四、已开办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将我分局2010年二季度至今（随安徽省个人结售汇核查情况通报）下发的“关注名单”纳入本行“关注名单”管理，关注期限为我分局通报下发起当年及之后的2年。

五、已开办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制定“关注名单”管理相关的制度和操作规程，明确各部门责任，落实相关人员。

六、办理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的各省级银行应按《通知》规定，于每季度第一个月前15个工作日内，以纸质和电子光盘的形式向安徽省分局上报“新增‘关注名单’统计表”和“删除‘关注名单’统计表”（具体格式参照《通知》附件），并留存上报材料及相关交易明细5年备查。

七、各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2012年2月29日前，将本单位涉及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及负责“关注名单”管理工作的部门、联系人名单、联系电话及部门之间的具体分工情况（见附件2），3月10日前将本通知第五条要求的相关内控制度报送国家外汇管理局安徽省分局；各地市级分行同时报送所在地外汇局。

八、各市中心支局要加强对所辖银行办理个人结售汇业务及个人分拆结售汇“关注名单”的管理和指导，及时向我分局反馈和报告相关情况。
安徽省分局联系人：杨蓓

联系电话:0551-3691221
附件：1.银行办理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网点统计表

2.银行办理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各部门职责分工情况表

二○一二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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